
 

4成日本父母認為小孩上網之責任「應由小孩自己負責」。 

2009.4.7每日新聞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 

經營資訊安全管理公司（シマンテック）於2008年11月至12

月調查日本、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義大利、德國、法國、瑞典、中

國、印度、澳洲、巴西等12個國家6,427位大人及2,614位小孩有

關網路使用情形得知，日本有4成父母親認為小孩上網的責任應由小

孩自己負責。另有3％之小孩認為上網「未經父母許可」，此2項調

查結果，日本均為最低，顯示父母對小孩上網「不關心」。 

本項調查是以每個月平均上網1小時以上為對象。年齡在18歲

以上之大人及家中有8歲至17歲兒女之1,297位父母親為主。 

回答小孩上網責任「在於父母親」者，以加拿大之99％為最多，

日本之79％最少，12國之平均比率為90％。 

回答「責任在於資安管理公司」或「在於政府」者，均以中國為

最多。 

回答「責任在於小孩」者以日本之40％為最多。 

回答「未經父母親許可而上網」者以瑞典之35％為最多，日本

為3％，而12國之平均比率為22％。 

回答「小孩上網會被父母責罵」者，12國平均比率為34％，其

中以日本之12％最少。 



 

回答「父母親平常會與小孩討論網站資安問題」者，日本比率最

少。 

回答「會討論」者以加拿大之87％為最多。12國之平均比率為

70％，而以日本之22％為最少。 

另調查小孩自己每個月平均上網時間，以巴西之70個小時為最

多。其次為瑞典之59個小時。而日本僅31個小時。 

相對的，以上述同樣的問題調查小孩的父母，幾乎所有國家的父

母認為小孩上網時間都比小孩自己回答的時間還少。其中英國父母與

小孩之回答相差25個小時為最多。再次為美國相差24個小時。而日

本父母回答13個小時，與小孩回答時間相差18個小時。 

 


